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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警示

您可以設定警示、以便在產生特定事件時通知您。您可以為單一資源、一組資源或特定嚴
重性類型的事件設定警示。您可以指定通知的頻率、並將指令碼與警示建立關聯。

您需要的是什麼

• 您必須設定通知設定、例如使用者電子郵件地址、SMTP伺服器和SNMP設陷主機、才能讓Active IQ Unified

Manager 此伺服器在產生事件時使用這些設定來傳送通知給使用者。

• 您必須知道要觸發警示的資源和事件、以及您要通知的使用者使用者名稱或電子郵件地址。

• 如果您想要根據事件執行指令碼、必須使用「指令碼」頁面將指令碼新增至Unified Manager。

• 您必須具有應用程式管理員或儲存管理員角色。

除了從「警示設定」頁面建立警示之外、您也可以在收到事件後直接從「事件詳細資料」頁面建立警示、如以下
所述。

步驟

1. 在左導覽窗格中、按一下*儲存管理*>*警示設定*。

2. 在「警示設定」頁面中、按一下「新增」。

3. 在「新增警示」對話方塊中、按一下「名稱」、然後輸入警示的名稱和說明。

4. 按一下*資源*、然後選取要納入警示或排除在警示範圍之外的資源。

您可以在「名稱包含」欄位中指定文字字串、以選取一組資源、藉此設定篩選條件。根據您指定的文字字
串、可用資源清單僅會顯示符合篩選規則的資源。您指定的文字字串區分大小寫。

如果資源同時符合您所指定的「包含」和「排除」規則、則排除規則優先於「包含」規則、而且不會針對與
排除資源相關的事件產生警示。

5. 按一下*事件*、然後根據您要觸發警示的事件名稱或事件嚴重性類型來選取事件。

若要選取多個事件、請在選取時按Ctrl鍵。

6. 按一下「動作」、然後選取您要通知的使用者、選擇通知頻率、選擇是否要將SNMP設陷傳送到設陷接收
器、並指派指令碼在產生警示時執行。

如果您修改為使用者指定的電子郵件地址、然後重新開啟警示以進行編輯、則「名稱」欄位
會顯示空白、因為修改後的電子郵件地址不再對應至先前選取的使用者。此外、如果您從「
使用者」頁面修改所選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、則所選使用者的修改電子郵件地址不會更
新。

您也可以選擇透過SNMP設陷通知使用者。

7. 按一下「 * 儲存 * 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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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警示的範例

本範例說明如何建立符合下列需求的警示：

• 警示名稱：HealthTest

• 資源：包括名稱包含「abc」的所有磁碟區、並排除名稱包含「xyz」的所有磁碟區

• 事件：包括所有重要的健全狀況事件

• 行動：包括「sample@domain.com」、「Test」指令碼、使用者必須每15分鐘通知一次

在「新增警示」對話方塊中執行下列步驟：

1. 按一下*名稱*、然後輸入 *HealthTest*在*警示名稱*欄位中。

2. 按一下「資源」、然後在「包含」索引標籤中、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「磁碟區」。

a. 輸入 abc*在「*名稱包含」欄位中、顯示名稱包含「abc」的磁碟區。

b. 選取*<<All Volumes whose name contains 'abc'>>「可用資源」區域中的「*」、然後將其移至「選取的
資源」區域。

c. 按一下*排除*、然後輸入 xyz*在*名稱包含*欄位中、然後按一下*新增。

3. 按一下「事件」、然後從「事件嚴重性」欄位中選取「嚴重」。

4. 從「Matching Event（符合事件）」區域中選取* All Critical事件*、然後將其移至「Selected Event（選取的
事件）」區域。

5. 按一下「動作」、然後輸入 *sample@domain.com*在「警示這些使用者」欄位中。

6. 選擇*每15分鐘提醒一次*、每15分鐘通知使用者一次。

您可以設定警示、在指定時間內重複傳送通知給收件者。您應該決定警示的事件通知啟動時間。

7. 在Select Script to執行（選擇要執行的指令碼）功能表中、選取* Test*指令碼。

8. 按一下「 * 儲存 * 」。

新增警示的準則

您可以根據資源（例如叢集、節點、Aggregate或Volume）以及特定嚴重性類別的事件來
新增警示。最佳實務做法是在新增物件所屬的叢集之後、針對任何重要物件新增警示。

您可以使用下列準則和考量來建立警示、以有效管理系統：

• 警示說明

您應該提供警示說明、以便有效追蹤警示。

• 資源

您應該決定哪些實體或邏輯資源需要警示。您可以視需要納入和排除資源。例如、如果您想要透過設定警示
來密切監控集合體、則必須從資源清單中選取所需的集合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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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您選取資源類別、例如*<<All User or Group Quotas>>*、您將會收到該類別中所有物件的警示。

選取叢集做為資源並不會自動選取該叢集內的儲存物件。例如、如果您為所有叢集的所有重
大事件建立警示、您將只會收到叢集重大事件的警示。您不會收到節點、集合體等關鍵事件
的警示。

• 事件嚴重性

您應該決定是否應觸發指定嚴重性類型（嚴重、錯誤、警告）的警示、如果是、則應觸發何種嚴重性類型。

• 所選事件

如果您根據所產生的事件類型新增警示、則應決定哪些事件需要警示。

如果您選取事件嚴重性、但未選取任何個別事件（如果您將「選取的事件」欄保留空白）、則會收到類別中
所有事件的警示。

• 行動

您必須提供接收通知之使用者的使用者名稱和電子郵件地址。您也可以將SNMP設陷指定為通知模式。您可
以將指令碼與警示建立關聯、以便在產生警示時執行。

• 通知頻率

您可以設定警示、在指定時間內重複傳送通知給收件者。您應該決定警示的事件通知啟動時間。如果您想要
在事件被確認之前重複發出事件通知、您應該決定要重複通知的頻率。

• 執行指令碼

您可以將指令碼與警示建立關聯。指令碼會在產生警示時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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